玉溪市公安局
行政复议决定书
                          玉公行复决字〔2020〕第1号

申请人：马某1。
     被申请人：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法定代表人：牛旺林，职务：局长，地址：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珊瑚路68号。
申请人马某1不服被申请人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于2020年3月31日作出的玉红公（高）行罚决字〔2020〕22号行政处罚决定，于2020年5月26日向玉溪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请求玉溪市公安局撤销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玉红公（高）行罚决字〔2020〕2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申请人的处罚并加重对马某2的处罚。经我局审查后，依法受理了该行政复议申请。被申请人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向玉溪市公安局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现已复议完毕。
申请人称：1、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错误。申请人马某1与马某2因争抢葱地引发打架，后其用蓝色塑料凳子朝马某2身上打去，致使马某2右手背擦伤，构成殴打他人与事实不符。2、玉红公（高）行罚决字〔2020〕2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申请人殴打马某2，事实不清，逻辑不合。3、玉红公（高）行罚决字〔2020〕2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严重不合法、不合理。
被申请人答复：1、针对复议申请人马某1辩解其因拔葱与马某2发生口角，被马某2踹倒在葱地进行殴打，其处于自卫，用凳子扔马某2，但没有扔中，红塔分局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错误。被申请人答复：2020年3月10日9时许，在XX市XX区XX街道XX葱地，马某1与马某2因争抢葱地拔葱引发打架，马某2用手和脚殴打马某1，马某1被打后，用蓝色塑料凳子殴打马某2，双方均不同程度受伤。认定以上事实的证据如下：（1）马某2陈述，其被马某1用凳子砸，其用手挡，砸到右手和头部；（2）马某1陈述，其被马某2殴打滚到沟里，爬起来就拿凳子朝马某2乱挥，有没有打着对方不知道；（3）证人马某3、熊某证实马某2用手、脚对马某1进行殴打，马某1用凳子殴打马某2；（4）公安机关查获马某1殴打马某2的塑料凳子一把；（5）玉溪市人民医院对马某2诊断情况：创伤性颅脑损伤、左侧腰部损伤、右手软组织损伤、左膝部软组织损伤等；（6）马某2人员体格检查表及伤情照片；（7）马某1辨认笔录及照片。从以上当事人陈述和证人证言看，马某1被马某2殴打后，用塑料凳子砸马某2，致马某2受伤，并不存在自卫情节。2、针对复议申请人马某1辩解马某2手背擦伤并非凳子打所致。被申请人答复：认定马某2手背被擦伤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证人证言，玉溪市人民医院对马某2诊断证明，马某2人员体格检查表、伤情照片、物证凳子一把为证。3、针对复议申请人马某1辩解马某2行政处罚过轻，拘留暂缓执行，有失公正。被申请人答复：马某2殴打马某1的违法行为，红塔分局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马某2给予行政拘留八日，并处罚款三百元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处罚；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从处罚情况看，红塔分局对马某2殴打他人的处罚未在情节较轻的处罚幅度内作出，并不存在处罚过轻问题。对马某2拘留暂缓执行，是因今年的新冠病毒疫情影响，红塔区拘留所暂不收押行政拘留人员，待疫情过后，将及时执行行政拘留处罚决定，同样，对马某1也是拘留暂缓执行，并不存在让违法人员逍遥法外的情况。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认定马某2、马某1殴打他人的违法事实，已做到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量处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请玉溪市公安局依法予以维持被申请人玉红公（高）行罚决字[2020]22号对马某1的行政处罚决定。 
本机关经复议查明：2020年3月10日9时许，在XX市XX区XX街道XX葱地，马某1与马某2因争抢葱地拔葱引发打架，马某2用手和脚殴打马某1，马某1被打后，用蓝色塑料凳子殴打马某2，双方均不同程度受伤。认定以上事实的证据有书证、证人证言、违法嫌疑人的陈述和申辩、检查笔录、辨认笔录等证据证实。被申请人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经过受案、调查、告知、审批等法定程序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法对申请人马某1作出行政拘留五日，并收缴马某1所用的塑料凳子的处罚。本案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法律手续完备，申请人马某1提出的行政复议理由无事实和证据佐证，无法律支持，本局不予采纳。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局决定如下：维持被申请人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于2020年3月31日作出的玉红公（高）行罚决字〔2020〕22号行政处罚决定。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玉溪市公安局
                                2020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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